广元市红十字会文件
广红发〔2011〕11号

中共广元市委宣传部

广 元 市 红 十 字 会

关于“广元市首届十大博爱人物”
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县区委宣传部、红十字会，市级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五届十五次全会精神，突出“高位求进，加快发展”主基调，紧紧围绕“喜看广元美好  感恩党的伟大”主题，宣传和表彰为我市人道主义公益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展示我市感恩奋进的大爱形象，结合“忠诚理想、敬业奉献、感恩奋进、健康生活”理想信念教育活动，推进社会建设管理，努力构建和谐广元。按照《中共广元市委办公室、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宣传思想文化活动方案〉的通知》（广委办〔2011〕25号）要求，决定于2011年3月至5月开展“广元市首届十大博爱人物”评选表彰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共广元市委宣传部、广元市红十字会
成立广元市首届十大博爱人物评选活动领导小组，活动办公室设在市红十字会赈济部，具体负责评选活动的组织落实等工作。十大博爱人物评选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王振会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总工会主席
副组长：余飞宇   中共广元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  芳   广元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成  员：刘兴礼   广元市红十字会秘书长

蒲  斌   中共广元市委宣传部社会宣传科科长
李玖明   广元市红十字会赈济部部长

二、评选原则：公开、公平、公正。
三、评选范围和条件
广元市首届十大博爱人物的评选范围为2008年以来，在“5·12”抗震救灾、恢复重建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进程中，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并做出突出贡献，年满18周岁的广元市民。
（一）在市内外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后，积极投身灾害救助，捐赠救灾（救助）资金物资数目较大或数量较多，事迹感人，获得较高荣誉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者；
（二）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长期坚持不懈服务救助贫困弱势群体，志愿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慈善活动，为社会公平正义、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做出较大贡献者。

（三）挑战传统观念，志愿捐献人体组织器官，社会公信度较高，体现文明进步、彰显时代精神、引领健康风尚，为人道救助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者。

四、评选步骤和方法
（一）活动启动阶段（3月4日—7日）：成立广元市首届十大博爱人物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启动评选活动。同时，在市内各大媒体刊发推荐投票办法。
（二）基层推荐阶段（3月8日—31日）：在广泛宣传发动的基础上，采取个人举荐、组织推荐、媒体推荐、社会推荐等形式，对照评选条件，将候选人推荐到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县区的候选人推荐工作，由县区委宣传部和红十字会共同负责，各县区推荐的候选人不少于10名，市有关单位和企业可直接向评选活动办公室推荐，名额不限。
（三）评选投票阶段（4月1日—30日）：
1、确定正式候选人（4月1日—5日）：在各地、各单位（企业）推荐的基础上，通过活动领导小组评审，确定20名正式候选人名单，并在媒体刊登、播放候选人先进事迹。

2、进行公开投票（4月6日—30日）：各单位、企业和个人可通过以下方式参与投票：

（1）短信投票：市民发送“广元市首届十大博爱人物候选人编号”参与投票。

（2）网上投票：点击广元新闻网（www.gyxww.cn）的投票专区，按提示进行投票。

（3）信件投票：广元市首届十大博爱人物寄至市红十字会（广元市首届十大博爱人物评选活动办公室）。

（4）电话投票：广元市首届十大博爱人物评选请联系：

李玖明、杨秀华，联系电话：3269392
（四）总结表彰阶段（5月上旬）：根据公开投票统计结果，评选出10名广元市首届十大博爱人物，在全市开展纪念“5.12”汶川地震三周年活动期间，举行隆重的颁奖表彰仪式（晚会），由市委、市政府领导为十大博爱人物颁发奖杯及荣誉证书。

五、工作要求

（一）各县区、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广泛宣传，认真做好推荐工作，最大限度的组织群众广泛参与，真正把群众认可的十大博爱人物评选出来。
（二）候选人需呈报以下材料：
1、“广元市首届十大博爱人物”推荐表；
2、1500字左右书面事迹材料；
3、事迹材料中涉及到的奖项证书等需有复印件。所有材料均同时报送电子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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